附件3
市级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认定工作指引

一、基本条件

对在我市依法注册、合法经营、具备培训资质，组织开展针对育儿妇女、“妈妈岗”员工的就业技能培训工作积极性高、培训就业效果突出、带动作用显著，形成一定规模的职业培训机构，开展市级“妈妈岗”就业培训基地认定。具体认定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申请时已开展“妈妈岗”就业培训项目工种不少于2个。
（二）申请时上一年度已针对育儿妇女、“妈妈岗”员工开展的就业技能培训不少于100人。

（三）申请时学员培训合格率及培训后相关工种就业率达50%（含）以上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单位自愿申请。符合条件的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。申报材料如下：市级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认定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“妈妈岗”就业培训学员花名册、“妈妈岗”就业培训学员就业或工作收入佐证材料；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副本（不需要复印件，只核验原件，三证合一的用人单位只提供营业执照，验后即退还）。
（二）各区择优推荐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妇联对用人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对符合基本条件的，根据认定条件和本辖区推荐名额数量等要求，择优选出推荐单位。

（三）公开公示。各区拟评定的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应在参选单位内部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组织上报。公示无异议的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不成立的，在《申请表》上加具本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妇联意见，联合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妇联。

三、评审认定

（一）组织评审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妇联通过专家会商、集体研究等形式进行评审，择优评选市级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。对拟评定为市级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的，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妇联门户网站和信息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授牌激励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不成立的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妇联行文公布，授予“珠海市‘妈妈岗’培训基地”牌匾，并择优推荐参加“巾帼文明岗”评选。
附件：1.市级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申请表

2.“妈妈岗”就业培训学员花名册

附件3-1

市级“妈妈岗”培训基地申请表
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单位名称

（全称）
	

	社会信用代码
	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类型
	
	主营业务
	

	员工人数
	
	注册资本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方式
	

	单位简介

（300字内）
	

	近两年开展“妈妈岗”培训人数
	
	本年度新增“妈妈岗”培训人数
	

	培训场地面积
	
	培训设备
	可另附清单

	已开展培训项目工种名称
	

	“妈妈岗”培训
成效简介

（500字，可另附材料）
	

	区级审核意见
	区妇女联合会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级评审意见
	市妇女联合会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申请时，可将申请所涉及的相关材料附后。

附件3-2

“妈妈岗”就业培训学员花名册

	序号
	培训年度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年龄
	户籍地址
	联系方式
(移动电话)
	稳定就业情况
	灵活就业情况
	培训项目
	是否取得技能等级证书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花名册只需填写抚养12周岁以下儿童的妇女，填报时已实现在用人单位稳就业或灵活就业3个月以上


